
	江西省人民医院

尸体解剖告知书

	死者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性别:          年龄：          

身份证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尊敬的患者家属或患者的法定监护人、授权委托人：

      您的家人        在我院           科住院治疗，因疾病                     

于        年    月     日       时      分去世，敬请节哀并特此告知如下事项：

1、在死者生前未对尸体的处置作出明确处理意见的情况下，死者的家属具有对尸体的处置权。

2、尸检必须在死亡后48小时内进行，具有冷冻条件的可延长到7日。

3、为促进医学发展，根据国家有关规定，我院建议对死者进行尸检。

4、我院不具备尸体冷冻条件，故尸检应在24-48小时内完成（夏天应在24小时内完成，冬天应在48小时内完成）或将尸体移放到南昌市法医基地冷冻7天内完成尸检。
5、进行尸体解剖需要对死者的体貌进行损坏，同时还需要取出必要的组织、脏器进行检验，尸体解剖后尸体的体貌会有所有损坏，大部分组织、器官会缺失。而且，即使做了全面、系统的尸体解剖和病理检查，但是仍然有可能查不出死因。

6、尸检可以在江西省卫生行政部门指定的以下具备资格的机构进行：

⑴南昌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       （       ）

⑵南昌大学医学院病理与法医学系 （       ）

医生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日     时    分

	患者家属或患者的法定监护人、授权委托人意见：
     医护人员已经将尸检的相关情况向我做了详细的说明，并且及时解答了相关问题。经慎重考虑，我们对尸检处理的决定是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“同意尸检”或“不同意尸检）。

死者授权亲属签字：            与死者关系                

签字日期       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日      时      分



